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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住正義之稅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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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三法 

居住正義 
五法 

居住正義 

成為 

本次大選 

兩黨選戰 
之 

唯一共識 

1. 平均地權 
   條例 
2. 地政士法 
3. 不動產 
   經紀業 
   管理條例 

1. 地政三法 
2. 住宅法 
3. 土地徵收 
   條例 

(一) 居住正義之落實 

黃金十年 十年政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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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地產稅制改革 

(交易資訊公開) 
(透明) 

(偽造文書？) 

 2. 落實住宅法 

興  建 

合宜 
住宅 

青年 
住宅 

社會
住宅 

現代
住宅 

(二) 居住正義實施方向 

實  價 

課稅 登錄 揭露 

(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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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現行不動產稅制問題 



(一) 房地產交易稅費 
    1. 依課徵時機、稽徵程序區分－ 

房地產交易之相關稅費 
序 課 徵 時 機 稅   費 納稅義務人 
1 土 地 買 賣 土 地 增 值 稅 賣 方 

2 房 屋 買 賣 
1.契 稅 

2.交易所得稅 
買 方 
賣 方 

3 物權契約(公契) 印 花 稅 買 方 

4 法人出售房地產 
1.營 業 稅 

2.營利事業所得稅 
賣 方 

5 其  他 特種銷售稅 
(奢侈稅) 

賣 方 

6 查 欠 稅 
1.地 價 稅 
2.房 屋 稅 

持有(所有權)者 

7 登 記 規 費 
1.登 記 費 
2.書 狀 費 
3.謄 本 費 

買  方 
7 



2. 依取得、持有、出售區分(含稅率)－ 

持 有 
移轉 (取得、出售) 

買賣、交換 繼   承 贈 與 

房
地
產
稅 

土地 
地價
稅 

土 地 
增值稅 免徵 增值稅、契稅 

改課 遺產稅 
(10%) 

加 徵 
贈與稅 
(10%) 建物 

房屋
稅 

契  稅 

交
易
稅 

2年內 出售 特種銷售稅 (奢侈稅) 
(10%、15%) 

房屋交易 (出售) 

自然人 個人所得稅 (6%～40%) 

法  人 
營業稅 (5%) 

營利事業所得稅 (17%) 

契 約 (公定契約) 印 花 稅  (1/10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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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公定價值 

人民自行申報 

以申報價值課稅 

房地產課稅 
之 

依據與標準 

(二) 



人 口 房地產 (數量) 
機動車 (輛) 

(2012.02) 

2,300 
萬人 

土地 (筆數) 

(2010年) 

房屋 (棟數) 

(2011年) 
2,229萬 

1,478萬 

804 
萬戶 

小 
汽車 

599萬 

土  地 公有 343萬 
機車 1,521萬 

都市土地12% 
非都市土地88% 
2/3以上為山坡地 

私有 1,125萬 

其他 109萬 公私 9萬 
10 

(三) 台灣房地產稅制之民怨與問題 
    1. 稅負不均－ 



稅 額 表（2010年） 

項 目 稅 額 項 目 稅 額 

地價稅 630.44億 房屋稅 582.02億 

增值稅 733.12億 契  稅 138.15億 

遺產稅 312.64億 贈與稅  90.65億 

印花稅  89.44億 
汽車 
牌照稅 

540.51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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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北市大安區之豪宅 

    「帝寶」 

  A.房屋面積為180坪 

  B.地價稅每年只有8,000元 

  C.房屋稅每年15.3萬元 

  D.市價以每坪220萬元計， 

    約為4億元 

  E.有效稅率僅為0.04％ 

2. 富人稅負過低－(豪宅有效稅率過低)(1/2)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a/a9/The_Palace_overview.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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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北市信義區之 

   「信義富邦」 

  A.房屋面積為150坪 

  B.地價稅每年2.49萬元 
                           (自用) 

  C.房屋稅每年5.06萬元 

  D.市價以每坪220萬元計， 

    約為3.3億元 

  E.有效稅率為0.02％ 

2. 富人稅負過低－(豪宅有效稅率過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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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公定價值 
課稅偏離 
市價過大 

(1) 交易資訊 
    未公開透明 
(2) 易於炒作 
    哄抬房價 

炒作 
之 

罪魁禍首 

4. 
土   地 
交易所得 
免   稅 

(1) 以公定價值 
    課稅 
(2) 富人天堂 

5. 
遺產稅 
贈與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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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房價所得比過高－ 
  (1) 台北市16.2倍    (3) 其他6～8倍 
  (2) 新北市10倍       (4) 全台灣平均9.3倍 

5% 

5% 

1998年 
32.74倍 
↓ 

2010年 

75倍 

(富) 

(貧) 

(富) 

(貧) 

20% 

20% 

相差 
6.34倍 

(179萬元/戶) 

(28.2萬元/戶) 

(年收入) 

2010年 

2009年 

家戶 
所得 

每人 
所得 

-2.9% -2.6% 

88.8 
萬元 

26.6 
萬元 

(2011年高達90倍)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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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痛苦指數 vs 房價所得比 
台北市 

平均房價(單價) 房屋總價 痛苦指數 
(年) 

  坪數 總價 貸款
(70%) 

自備款(30%) A B 

新成屋 
預售屋 

71.3 
30坪 2,140萬 1,498萬 642萬 6.65 22.18 

40坪 2,852萬 1,996萬 856萬 8.87 29.55 

中古屋 52.4 
30坪 1,572萬 1,100萬 472萬 4.89 16.29 

40坪 2,096萬 1,467萬 629萬 6.52 21.72 

房貸本息分攤 
(年利率2%) 
(30年房貸) 

(1)1,000萬元為3萬6,960元 
(2)雙薪家庭可支配年所得   
   為96萬5,000元(30～34歲) 

A.痛苦指數＝ 
   房屋自備款／年可支配所得 

B.痛苦指數＝ 
    房價／年可支配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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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價登錄與實價揭露 



(一) 實價之認知 

   1. 實際交易 價格 

     2. 不一定是 正常價格 

       3. 亦非必然是 合理價格 

     4. 但必須是真正 交易價格 

        (以免涉及偽造文書？) 

   5. 如何 切割 房價與地價？ 
18 



6. 應否注意特殊交易之登錄 
   (1) 急買急賣 (債權債務關係) 

     (2) 親友關係人買賣 
       (3) 畸零地或合併使用 
         (4) 地上物處理有糾紛 
       (5) 法拍、AMC、NPL 
     (6) 增建、違建、露台？ 
   (7) 停車位產權有無分配 
       土地持分產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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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多萬戶 

年平均 
交易40萬戶 

實價登錄 

約20年？ 

(二) 實價之登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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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價揭露原則 

去識別化 

區段化 

實價揭露 

(公開透明半套？) 

(非全面性揭露) 



(四) 實價揭露內容 

     1. 篩選整理登錄資訊 

      2. 去識別化－ 

        (1) 去除申報人姓名 

           (2)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3) 聯絡方式 

22 



3. 區段化－ 

   (1) 土地位置 

      (2) 建物 

         A. 門牌 

           B. 交易筆棟數  

            (一定區間為提供範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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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開透明房地產交易 

  2. 杜絕炒作房價 

    3. 實價課稅 

(五) 

實價揭露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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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價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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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易習慣 (多為買房屋送土地) 

2. 房地一體價 

3. 如何切割房價與地價 

4. 房價、地價，如何分離課稅 

5. 不動產估價師之角色 

(一) 

實價課稅 
之 

盲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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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價課稅之未來發展 

登   

記 

實

價

登

錄 

實

價

揭

露 

實 

價 

課 

稅 

買
賣   

公
契 

移轉 

房
價 

地
價 

買

賣

私

契 

總
價 

印
花
稅 

奢
侈
稅 

1.未有配套措施立法前 
2.不作為課稅依據 

區
段
化 

去
識
別
化 

間接影響 
30 
日 
內 

公
告
地
價 

地
價
稅 

房
屋
現
值 

房
屋
稅 

標
準
價
格 

房 
 
 
 

屋 

契  

稅 

所
得
稅 

房
屋
交
易 

公
告
現
值 

增
值
稅 

遺
產
稅 

贈
與
稅 

(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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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稅制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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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構公開交易資訊資料庫 

漸近式 
全面透明與公開 

民眾與業者增稅之疑慮 

1. 資訊透明化 

2. 先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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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範雙地政士登錄實價之責任 

同步監督並杜絕假契約、假贈與、假離婚、 
假拍賣、假借貸、假抵押、假信託、假租賃、 
假自用住宅、假合建 等 規避稅負之技倆 

實價登錄 
(雙地政士) 

實價揭露 實價課稅 

交易資訊 
公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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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擴大稅基 
降低稅率 

1.自住低稅 

2.非自住與 

商用高稅 

3.短期稅率加重 

4.長期稅率從輕 

5.以實價課稅 
為目標 

6.擴大累進稅率級距 
  ，縮短貧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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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 
二年以上 

二年以內 

自用住宅
土地 

(

利
得
稅) 

房屋稅 

土地稅 

豪宅稅 

住  宅 
一般 

自用 

一般土地 

自用住宅
用地 

大地主稅 

固定 
資產稅 

移 
轉 持有 

商  辦 

(一般稅率) 

(高稅率) 

(低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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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用住宅範圍應於限縮  

限定 
面積 

自用住宅優惠 

省 思？ 

稅  率 

限定 
價值 

限定 
戶數 

土地100㎡以內？ 
房屋166㎡以內？ 

台北市 
2,000萬？ 

一戶或二戶？ 



8. 自用住宅限縮前之盲點 

戶 籍 
地價稅 
自  用 

增值稅 
自  用 戶 籍 戶籍 

1. 士林區 夫 ○ ○ 夫 夫 

2. 北投區 妻 Ｘ ○ 妻 妻 

3. 中山區 父 ○ ○ 父 父 

4. 大安區 母 ○ ○ 母 母 

5. 松山區 岳父 ○ ○ 岳父 兄 

6. 文山區 岳母 ○ ○ 岳母 弟 

7. 古亭區 子 
(成年) 

○ ○ 子 
(22歲讀大學) 

子 
(18歲) 

8. 信義區 女 
(成年) 

○ ○ 女 
(18歲已工作) 

女 
(16歲) 

(假設 夫登記名義多筆房地) 
(假設 無出租、無營業，且未超過最高面積) 

34 



(四) 界定豪宅稅 

高級住宅加徵房屋稅 (台北市) 

1.民國100年1月12日宣布，豪宅稅於民國100年7月 
  1日開徵 

2.非額外開徵之新稅目 

3.針對豪宅之房屋稅加價課徵 

4.依其坐落地點所適用的路段率加乘1.2～2.8倍 

5.不對外公布高級住宅所在(接到稅單才知道) 

6.徵收期間：前一年7月1日起至當年6月30日 

7.繳納期間：每年5月1日至31日 35 



認定條件 

1.住宅大廈為原則 

2.以「棟」為認定單位 

3.鋼筋混凝土等級以上構造 

認
定
標
準 

1.獨棟建築 5.每層戶少 

2.外觀豪華 6.戶戶車位 

3.地段絕佳 7.保全嚴密 

4.景觀甚好 8.管理周全 

9.每戶總價8000萬元以上(新增) 

10.每坪單價100萬元以上或 

   每戶80坪以上(新增) 

11.每棟房屋符合上述要件之戶數達70% 
   以上者，則整棟列入(新增) 36 



排除 
1.商業大樓 

2.別墅(已加價課稅) 

符合條件 
統計 

台北市139棟，約2,900戶 

1.總戶數以信義區最多、大安區次之 
  、中山區再次之 

2.內湖、文山、南港、萬華、大同等 
  郊區則全未列入 

預估稅收 2億8千萬 

代表性 
豪宅 

1.「信義之星」，加課2.8倍 

2.「帝寶」，加課2.5倍 

3.「寶徠花園」，加課2.4倍 

4.「元大一品苑」，加課1.7倍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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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稅基 
配套 

交易利得稅 
(扣抵土增稅) 

(五) 回 歸 利得稅制 

     1. 開徵土地交易所得稅 
       2. 扣抵土地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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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金融機構 

應對房價(房貸)簽證 
(申辦房屋貸款之作業與機制) 

(房貸) 

(六) 漸進並合理 

提昇土地公告現值與房屋現值 
(以免衝擊現有房地產所有權人之利益) 

(七) 建構 

不動產估價師簽證 
(價) 



(十二) 奢侈稅、空地稅 

訂定 落日條款 

40 

訂定日出條款 
(期待→恐懼) 

(十一) 實價課稅 

(十) 查稅 

技巧與同理心 

研議固定資產稅 

(九) 參照日本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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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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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 火車頭產業 

經濟 
榮景 
熱絡 秩序 

穩定 

合理 
公開 
透明 

市場 

交易 

房價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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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制改革 
(租稅公平) 

居住正義 

住者 
有其屋 

實價登錄→實價揭露→實價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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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稅改目的 
 

 縮短貧富差距 
 (不排富、不排商，但助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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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民眾 
正確購屋觀念 

先租後買 

先遠後近 

先小後大 

先有再好 

先舊再新 

紅眼症 狹心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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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無殼蝸牛 

實價課稅 
(自用低稅) 

豪宅稅 
有 屋 換屋 

住者有其屋 買屋 租屋 



心 若改變，態度 就會改變 

態度若改變，習慣 就會改變 

習慣若改變，人生 就會改變 

47 



48 

只有10％由自己決定 

     90％看你如何利用它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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